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3 頁

臺中市政府 函
地址：407610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
99號
承辦人：柯乃毓
電話：04-22289111#17409
電子信箱：kony97@taich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西區大同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4月24日
發文字號：府授人給字第115012574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四 (387210000A_1150125745_ATTACH1.pdf、

387210000A_1150125745_ATTACH2.pdf、387210000A_1150125745_ATTACH3.pdf)

主旨：重申公教人員保險被保險人重複參加其他職域社會保險之

處理原則及法律效果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同仁。

說明：

一、查公教人員保險法(以下簡稱公保法)第6條第4項、第5項、

第7項規定略以，被保險人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不得另行參

加勞工保險、軍人保險、農民健康保險或國民年金保險。

違反者，其重複加保期間之法律效果說明如下：

(一)保險給付：發生保險事故不予給付(除公保法另有規定

外)。

(二)年資採認：該段年資不予採認；另得併計作為成就請領

養老給付之條件，但不予給付。

(三)保費退還：除非可歸責於服務機關或被保險人之事由

外，概不退還。

(四)例外情形：另按公保法第6條第6項及第10條規定略以，

於94年1月20日以前之重複加保年資、因各職域社會保險

之保險效力起算規定不同所致且未逾60日之重複年資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1150002282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5/04/24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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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依法徵服兵役而保留原職參加軍保之重複年資，其年

資仍予採認。

二、次查公保法第6條第8項、公保法施行細則第29條、銓敘部

96年5月11日部退一字第09627749231號令、103年7月21日

部退一字第1033851283號及103年9月5日部退一字第

1033881574號書函規定，有關得重複加保身分認定及處理

原則如下：

(一)依規定得重複加保者：指依規定得另受僱於「固定雇

主」，擔任具有「固定工作及薪給」而「屬其他職域社

會保險應加保對象」之職務者。

１、應於參加他保險之日起60日內選擇續保或退保，一經

選定不得變更；逾期未選者視同選擇不退保，其重複

加保期間之年資，得併計作為成就請領養老給付之條

件，並依公保法第12條第2項規定計給。

２、重複加保期間發生養老以外之其他保險事故(如生育、

死亡、失能、眷屬喪葬等)，不予給付。

(二)依規定具有2種職業者：指被保險人除本職外，另兼任他

項職業，且該兼職符合人事法規、內部管理規定或聘僱

契約規定所許(即無不得兼職規定)，並屬其他社會保險

之強制納保對象者(含無固定雇主、無固定工作或薪給之

職務)。是類人員應就2種均屬應強制加保之社會保險擇

一參加；選擇續保者，其重複加保期間之年資得併計成

就請領公保養老給付條件 (依公保法第6條第5項及第7項

規定辦理)。

(三)認定原則：前開身分應由服務機關(構)學校依相關法

5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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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、內部管理規定或聘僱契約，覈實認定並出具證明。

(四)前開人員如選擇退出公保，退保期間在公保要保機關辦

理依法退休(職)、資遣或離職時，無法依公保法第16條

規定請領養老給付，應俟符合公保法第26條規定時請領

養老給付；其依規定得請領年金給付者，依基本年金率

(0.75%)計給。

三、為避免同仁因不諳規定致影響自身權益，爰重申公教人員

保險被保險人重複參加其他職域社會保險之相關規定如

上，請宣導周知同仁，並確實依規辦理。

四、檢附前開相關釋令及書函影本各1份。

正本：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各分局及(大)隊、臺中市各市立高級
中等學校、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、臺中市各市立幼兒園(不含和平區)、臺中
市和平區民代表會

副本：臺中市政府人事處（給與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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